
入境审查手续的概要 

  义务提供个人识别信息 

１ 前言  

由于在 2006 年 5 月 24 日公布了部分修改的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的法律，为了未然

防止恐怖活动对此法律的规定进行了整备，作为其环节之一是在入境审查时实施了利用个人

识别信息的反恐措施。从平成 19年 11月 20日起实施。  

此入境审查手续在申请入境时提供指纹和拍摄面部照片，然后接受入境审查官的审查。  

有义务提供个人识别信息的外国人士如果拒绝提供指纹或面部照片，将不获准进入日本，

令其离开日本。  

所提供的个人识别信息为重要的个人信息，将按照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法《有关保护行

政机关保有的个人信息的法律》适当处理，在信息安全方面也会采取万无一失的措施。 

而且，为了出入国管理更顺利一些，日本人以及满足一定条件的外国人可利用自动化出

口。成天机场于平成 21年 9月 14日增设自动化出口，羽田机场于平成 22年 10月 21日起运

用自动化出口。 

 

２ 提供对象  

除了下面的免除者之外，几乎所有想进入日本的外国人士均为提供对象。  

（１）特别永住者  

（２）不满 16岁的人  

（３）进行相当于“外交”或“公用”在留资格的活动的人  

（４）应国家行政机关首脑邀请的人  

（５）法务省令规定的作为符合（３）或（４）的人  

  

３ 入境审查手续 （申请人要办理的手续顺序）。  

① 向入境审查官提交护照、ＥＤ卡等。 

② 在入境审查官的引导下，从原则上来说，将双手的食指放在指纹读取机上，让读取机

读取电磁指纹信息。 

③ 由位于指纹读取机上面的相机拍摄面部照片。  

④ 接受入境审查官的询问。  

⑤ 入境审查官交回护照等，审查结束。  

  


